
梅州市侨界“乐业行动”工作实施方案

关注侨界民生，是侨联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共梅州市委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市侨联工作的意见》（梅市办[2011]40号）和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继续打造“侨界扶贫助困”工程，拓展为侨服务领域，助力侨资企业转型升级，帮扶困难归侨侨眷就业创业，市侨联决定在全市侨联系统全面开展侨界“乐业行动”，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紧紧围绕“全力加快绿色的经济崛起、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梅州”的核心任务及“一园两特带动一精”的产业发展战略需要，以保障归侨侨眷民生为目标，以帮扶救助困难归侨侨眷为重点，以各项惠侨政策为载体，大力实施“乡贤回乡投资兴业”工程，积极为侨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充分挖掘侨力资源，努力帮扶困难归侨侨眷实现就业和再就业。

二、活动主题

“以侨为本，服务先行；携手相助，乐业梅州。”

三、工作任务
（一）助力侨商乐业

加强对侨商投资问题的调查和政策研究，依法维护侨商的合法权益，引导侨商加强法律意识，保护侨商投资的积极性，整合侨务资源优势，为侨资企业在梅发展建载体、搭平台、创环境，有针对性地制订并实施服务举措，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真正让侨资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做得大，发展得好。
（二）帮扶侨界弱势群体乐业

切实发挥侨联组织优势，全面掌握了解困难归侨侨眷的情况，以建立扶贫济困救助体系为着力点，加强动态化、信息化、常态化管理，创新载体，充分调动侨界一切积极因素，把政府的“救”和社会的“助”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为困难归侨侨眷提供及时的救助和帮扶，强化职业培训与就业引导，从根本上解决困难归侨侨眷的脱困问题。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动态化管理，成立市、县两级侨联侨企联络中心

设立市、县两级侨企联络中心，由专人负责为侨企提供全方位咨询协调服务，深层次地加强侨商企业间沟通与合作；同时通过走访侨资企业，召开各种座谈会，邀请专家、招商部门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共同研讨引资引智工作等方式，积极为侨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加强信息化管理，搭建侨界乐业信息平台

各县（市、区）侨联要依托各相关单位、镇村开展侨情调查摸底工作，全面掌握困难归侨侨眷的情况和在梅投资的侨资企业状况，建立完善“全市困难归侨侨眷就业帮扶信息库”和“侨贤回乡创业信息库”。要准确采集相关信息，摸清底子，分类建账。“全市困难归侨侨眷就业帮扶信息库” 应按有培训意愿和无培训意愿分类建立信息台账，无培训意愿的要注明理由；“侨贤回乡创业信息库”也要按工商登记在册企业和实际联络服务企业分类建立信息台账。所有侨情信息库要定期更新补充信息，做到辖区内侨情底数清、人员熟、情况明，为进一步推进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三）加强常态化管理，建立定期走访制度。各县（市、区）侨联通过定期走访、友情联络等方式体察侨情、倾听侨声、反映侨意，真正使需要帮扶的困难归侨侨眷得到及时的救助和帮扶。每一户困难归侨侨眷家庭确定联系人，并提供以“增能”为核心的个案跟踪式服务。对登记在册的待业困难归侨侨眷实行“三优先政策”：优先提供就业信息，优先实施就业帮扶，优先创造就业机会。充分发挥每月维权日律师座堂作用，为侨企和归侨侨眷们解答有关法律法规和维护权益等方面内容；同时联合法律顾问团，深入侨企实地处理涉侨经济纠纷，引导侨企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为侨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法规、相关地方优惠政策、维护企业权益等咨询服务。
（四）创新活动载体，拓展为侨服务领域
1、提供创业指导。市侨联将配合梅州市青年创业促进会实施关于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英文简称YBC）项目，引导和帮助我市年满１８岁到３５周岁的困难归侨侨眷自主创业，积极争取（YBC）项目的专项创业资金，扶持他们创办企业。对有创业意愿的困难归侨侨眷，采取开展创业前期培训和到侨企进行实训相结合的办法，帮助他们提高职业技能，实现扶持青年成功创业，又带动青年就业。

2、强化职业培训。各县（市、区）侨联会同各地人社部门为有就业愿望且有劳动能力的困难归侨侨眷量身订制，制订符合个性特点的培训内容和方法，举办1-2期资助性的培训班，对未享受过政府免费培训的帮扶对象给予一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对经技能鉴定合格者，发给相应的等级证书，并推荐就业岗位。通过建立以培训促就业，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困难归侨侨眷的脱困问题。

	


3、开展“侨企帮侨”活动。结合当地侨资、侨属企业用工需求和归侨侨眷劳动力就业意向，各县（市、区）侨联联合大中型侨资企业，面向困难归侨侨眷举办专场招聘会，并积极推荐参加过市侨联组织的职业培训且考核成绩优秀的困难归侨侨眷优先上岗；从而有效帮扶困难归侨侨眷就业，同时也帮助侨企解决招工难的问题。
4、 召开侨资企业发展座谈会。各县（市、区）侨联会同招商单位、外经贸局、侨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召开侨资企业发展座谈会，了解侨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帮助协调解决侨企转型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听取企业代表对优化梅州经济发展环境和加强侨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五、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县（市、区）侨联要高度重视新时期侨联工作，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组织实施侨界“乐业行动”作为当前侨联工作的重要任务，成立领导机构，落实专人负责，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确保活动扎实开展。 

2、统筹兼顾，周密部署。各县（市、区）侨联要统筹安排各项活动，提前做好活动工作部署；鼓励各地因地制宜，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创造性开展工作。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县（市、区）侨联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侨联网站、《梅州侨联通讯》等媒体刊物和镇、村侨联平台，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及时宣传推广活动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活动的开展营造浓厚的氛围。　　

4、认真做好活动信息报送工作。各县（市、区）侨联要结合各地活动的开展，注重工作时效性，按质按量，及时报送相关信息。要参照本方案，制订本级的具体行动实施计划，并于7月30日之前将 “乐业行动”信息联络人名单及行动实施计划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至市侨联办公室。联系人：何丽兰，联系电话：2253281，电子邮箱：mzqltx＠126.com。

另附梅州市侨界“乐业行动”工作安排表和梅州市困难归侨侨眷就业帮扶信息汇总表。


1

